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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民办学校的分类是教育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办教
育规范管理和财政支持的重要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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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

提高，在政府倡导和政策支持下，各级各类民办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民办教育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瓶颈，如民办学校法人性

质和产权界定不明确，财政对民办教育支持缺乏制度保障，民办学校治理结构不规范、内部管理

混乱等。为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要大力支持民办教
育，依法管理民办教育，“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那么，应如何对民办

学校进行分类呢？ 
  民办学校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标准有三：第一，办学节余或营利是归于学校还是举办者。

这里的办学节余或营利是指在扣除办学成本、提留发展基金及其他必需的费用后所剩余的资金。

第二，举办者的初始投入和追加投入所形成的学校固定资产是属于学校还是属于举办者。民办学

校的投入包括举办者的投入、学费、政府各种形式的投入和社会捐赠投入等，其形成的固定资产

应分类列入学校固定资产账户。此标准仅限于举办者投入所形成的固定资产。第三，学校办学终

止时，在财产清算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资产是归于社会公益还是举办者。 
  从制度规范来说，举办者对民办学校的投入应区分为投资和捐资（捐赠）两类。作为投资不

是无偿的，目的是获取经济回报；作为捐资或捐赠则是无偿的，目的并非获取经济回报，而具有

公益性。在此规范的基础上，民办学校的分类标准是办学节余和学校资产剩余的归属，或者说是

举办者是否具有剩余利润和剩余资产的索取权。举办者具有剩余利润和剩余资产索取权的学校属

于营利性民办学校，反之，则属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那么，民办学校的分类应如何实施呢？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相关法规并未对民办学校

分类作出明确的规定，民办学校分类和分类管理属于民办教育发展过程中有待探讨的重要问题之

一。依据我国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成功的经验，应采取渐进方式，以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

提高改革的效益。因此，有关民办学校的分类问题，可采取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并

在此基础上修改和完善相关的法规和政策。 
  民办学校的分类应遵从自愿和政府审核监管两大原则。对于已经举办的和将要举办的民办学

校，应根据举办者和投入者的意愿，在两类学校中加以选择并进行注册。我国已经举办的民办学

校，从举办者和投入者的角度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营利为目的，在我国公办教育供不应求

的背景下，民办学校拥有发展的空间。举办者可根据自身条件和理性判断，在不同的产业和行业

中进行选择，在经营管理有方的条件下具有获利空间。另一类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或者说是作为

和公办教育共同发展教育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 
  影响分类选择的重要因素是经济上可否获得回报，其实两类学校都可获得经济回报。具有营

利性质的学校，其经济回报的形式是办学节余和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的剩余归于投资者和举办者

所有；具有非营利性质的学校，按照国家对公益事业捐赠的优惠政策，其投入可在缴纳企业所得

税和个人所得税前按一定比例扣除，享受税收优惠。此外，教育系统还有“冠名权”这一形式的

激励机制。对于办学的企业来说，这种捐赠具有公关行为的特征，有助于扩大市场；从学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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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此类学校可享受教育类的税收优惠待遇。 
  在民办学校举办者自愿选择的基础上，由政府相关机构进行审核和监管。对民办学校的注册

和监管，政府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第一，审核注册单位是否具备办学入门条件。不具备

办学条件者不予注册，已经举办的学校不完全具备办学条件者，应限定期限达到标准的办学条件。

第二，进行财务监管，其主要内容应是办学节余的使用去向和学校资产所有权的归属，财务监管

应在每个会计年度进行，并由独立的会计事务所审计。第三，教育法规政策的监管，两类学校尽

管性质不同，但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教育法规，执行国家的教育政策。根据后两项监管的结果，对

民办学校实现分类归属，并进行调整变更。 
  对教育质量的评估应由独立的教育评估机构进行。将市场竞争引入民办学校的质量监管，不

仅可以在民办学校之间，还可以在公办和民办学校之间展开良性竞争，从而提高其教育质量，那

些质量低劣的民办学校将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对民办学校的分类是教育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办教育规范管理和财

政支持的重要前提条件。规范了民办学校的分类和分类管理，民办学校的法人性质、产权界定、

财务管理、治理结构、财政支持等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作为营利组织的教育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基本上属于私人产品，从性质上来说，与作为营

利组织的工商企业没有本质区别，其终极目的是营利或利润的最大化，而提供教育服务是手段；

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是市场供求和价格，服务的成本最终由消费者即受教育者负担，这类服务的

供给与需求本质上是市场交换关系。作为营利组织的教育服务机构，实行照章纳税、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制度。营利性的民办学校所获收益由投资者和举办者自由支配，可以用于学

校教育支出，也可以归于投资者和举办者所有，不存在所谓“合理回报”和使用去向等问题。由

于其提供的教育服务具有正的外部性，成本和收益不完全对称，公共财政应给予一定的支持，这

种财政支持只是其服务成本的一种补充。 
  作为非营利组织的民办学校，从制度规范来说，同公办学校一样，其功能是传承文明和知识

技能以培养学生，收取学费和营利是手段。由于这类学校属于非公共服务机构，经费来源和服务

成本的主要负担者是其服务的消费者，即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学校收入大于支出的部分（即营利

部分），应用于学校教育支出，而不应归于举办者所有。由于其性质为非营利机构，公共财政应

给予比营利性学校更大的直接支持。 


